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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立法律援助機構 

  

 法律事務委員會要求法律援助服務局(下稱法援局)，將

原定於 2011 年尾/2012 年初進行關於法援獨立性的檢討提前進

行。  
 

 正如於 2010 年 3 月 29 日的委員會會議上指出法，法援

局需向政府尋求撥款聘請顧問進行這項檢討。  我很高興通知閣

下，法援局已提交有關這項檢討的撥款申請。 本局亦正草擬顧問

工作簡介,以邀請適合的顧問公司提交競投興趣表達書。 假如獲

政府撥款，檢討可於 2011 年上半年展開。 

 

 

 法律援助服務局主席陳茂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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